附件3
甘肃卫生职业学院电动自行车管理承诺书

为了保证校园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，规范非机动车安全行驶、充电及停放秩序，根据有关规定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1.电动自行车在办理车牌后方可进入校园。严禁无牌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。严禁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。
2.非机动车校内行驶时，速度均不得超过每小时 15 公里。严禁超速行驶。严禁违规带人。严禁不佩戴头盔在校园内骑行电动自行车。
3.骑行电动自行车应正确佩戴安全头盔，严禁不佩戴头盔在校园内骑行，严禁违规载人，严禁进入禁行禁停区域。
4.非机动车必须在规定地点停放。严禁在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宿舍楼和住宅楼等楼内停放。严禁占用机动车停车位。
5.电动自行车必须在停车区充电桩充电。严禁私自拉线充电。
6.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骑行非机动车。严禁超标、改装或套牌等违规非机动车进入校园。
7.凡不按规定上牌、行驶、停放、充电的车辆和人员，安全稳定与保卫科将予以登记、搬离、锁车、通报等方式处理。凡被全校通报的将取消校园通行权限。
本人郑重做出上述承诺，接受管理人员的监督，如不能履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接受任何处理并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后果。
（此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所在单位、安全稳定与保卫科各执一份）

承诺人：
年   月   日



电动自行车家长知情同意书


__________________学院:

我是贵院__________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同学的家长，我的孩子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购买了电动自行车并在校园骑行，我已知晓并同意孩子购买或使用电动自行车。我承诺对孩子进行相关安全教育，督促其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并遵守学院相关管理办法。



家长签名：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

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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